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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智慧政府」策略，教育局會由 2023 年起分階段將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參加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的中學（參加派位中學）可於「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電子平台）向教育局遞交《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申請表》（申請表）。本學校指南介紹： 

 

• 中學接收申請表的途徑 

• 中學遞交申請表予教育局的安排 

• 透過電子平台遞交申請表 

 

中學接收申請表的途徑 

本年度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日期為 2023年 1月 3日（星期二）至 1月 17日（星期二），所有參加

派位中學在同一期間接受申請。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綁

定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選擇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此外，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倘若家長有實際困難而未能親身或授權代表前往中學遞交申請

表，家長仍可繼續透過郵遞申請本年度的自行分配學位。中學在收到家長的郵遞申請後，須把申請

表的「家長存根」寄回給家長以作保存。下表節錄相關重要事項： 

 

接收申請表的途徑 申請日期 備註 

電子平台 

2023 年 1 月 3 日 – 17 日 

（包括首尾兩日） 

• 截止時間為 2023 年 1 月 17 日 

（香港時間 23 時 59 分） 

家長親身或授權代表

前往中學遞交 
• 可按中學辦公時段收集申請 

郵遞（特別安排） 

• 以郵戳日期為準 

• 中學在收到家長的郵遞申請後，須把

申請表的「家長存根」寄回給家長以

作保存。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學校指南（中學）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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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遞交申請表予教育局的安排 

 

遞交紙本的申請 

 

遞交的安排與往年相同，請學校使用本局提供的紙夾，藍色紙夾用作盛載參加派位學生申請表的教

育局存根，而黃色紙夾則用作盛載非參加派位學生申請表的教育局存根。重點羅列如下： 

• 藍色及黃色紙夾分別盛載參加派位學生及非參加派位學生的教育局存根，並按學生英文姓氏

字母的先後排序。學校無需列印電子平台接收的申請表並夾附於紙夾內。 

• 每一紙夾只供存放 100 張存根，如超過此數目，則另開紙夾盛載。 

• 紙夾上應點算紙本申請的張數，而不應包括電子平台遞交的申請表數目。 

• 請注意，無論貴校是否需要學生的《成績次第名單》，或只錄取部分申請人，學校均須將所

有紙本申請表的教育局存根交回學位分配組處理。 

• 學校必須於 2023 年 1 月 18 日或 19 日派員把所有紙本申請表的教育局存根，連同《資料查

收表格》及所有未經使用的紙夾交回學位分配組辦理。 

 

 

遞交電子平台接收的申請 

 

學校必須於 2023 年 1 月 18 日或 19 日透過電子平台向教育局遞交於電子平台所接收的申請，用戶

可參考有關透過電子平台遞交申請表部分的內容。 

 

一般而言，家長只應向心儀中學遞交電子平台或紙本申請表，重複申請只會視作一次申請而不會增

加獲派機會。因此，中學不應要求家長向學校遞交重複申請。為減省學校的行政工作，如個別家長

以紙本及透過電子平台向學校重複遞交申請，學校只需同時交回有關教育局存根及透過電子平台向

教育局遞交有關申請，以供本局作進一步處理。如有特殊情況（例如申請學生的自行分配學位被取

消），本局會盡快聯絡個別學校。此外，學校將於 2023 年 2 月 28 日透過聯遞系統收到《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申請人（資料）》，成績次第名單內的資料已包括所有透過電子平台或紙本遞交的申請，

屆時請學校審視有關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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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子平台遞交申請表 

步驟 1：選擇「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功能。 

 
步驟 2：檢視電子平台接收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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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學校可點擊個別申請以檢視申請詳情及相關申請文件 

或 

選擇「行動」＞「下載此頁面所有上傳的申請文件」。 

• 用戶下載的申請文件，如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及申請中學所需證明文件（例如已填

妥的申請表、證書及獎狀等），會按學生分別下載及儲存為獨立的檔案。 

• 用戶可於頁底選擇所顯示的申請數目（10 / 25 / 50）以決定每次下載的檔案數目。 

 

 

 

 

 

 

 

 

 

 

 

 

 

 

 

 

 

步驟 4a：如有需要，用戶可以利用「解鎖及退回申請予申請人」功能，讓個別學生需要補交所需證

明文件。請留意，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及其他學校決定收集的資料，均不會遞交至教育

局。 

 

下載此頁面所有上傳的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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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b：選擇「行動」＞「選擇多個申請以進行操作」支援用戶一次向多位學生解鎖。 

 

 
 

步驟 5：選擇「向教育局呈交所有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向教育局遞交所有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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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援功能 

 匯出學生的個人資料及家長的聯絡方法（包括郵寄地址、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 

選擇「行動」＞「匯出搜尋結果」 

 
 

 
 

 備份申請資料 

選擇「報告」＞「報告 -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人名單（電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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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學校應已按《學校行政手冊》內的要求，確保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和方式、個人資料的

使用、個人資料的保安及查閱等方面，均符合有關法例的規定。為方便學校收集家長聯絡方法，以

便進行面試及通知正取學生等行政安排，電子平台會預設相關欄位供家長在閱讀及同意學校的《個

人資料收集聲明》後，於電子平台輸入聯絡資料並提交予申請中學。學校需於 2022 年 12 月 12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期間，在電子平台「學校資料」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欄位內，輸入校本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的網址。 
 

申請狀態  

學校向教育局遞交申請後，所有申請（包括中學收到家長遞交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及中學向家長解

鎖的申請）的申請狀態均會轉為「遞交至教育局」。而右上方的「向教育局呈交所有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的功能亦會失效。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申請狀態 說明 備註 

遞交至學校 家長已向中學遞交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 

• 中學需檢視有關申請，如有需要，解鎖需重新遞

交證明文件的申請予家長 

• 中學需要向教育局遞交申請 

草稿 中學已解鎖申請予家長補交所需

文件及／或修改聯絡資料 

• 已解鎖的申請亦會遞交至教育局 

• 家長可以重新遞交所需證明文件及／或修改聯絡

資料，但不能更改選校意願或取消申請 

遞交至教育局 中學已向教育局遞交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 

• 已完成遞交程序 

報告 -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人名單（電子平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SAG_C.pdf

